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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少
人
生
前
會
為
自
己
投
保
人
身
保

險
，
死
亡
身
故
後
卻
來
不
及
通
知

親
友
，
導
致
權
益
受
損
。
內
政
部
自
二○

一
六
年
九
月
一
日
起
，
為
主
動
幫
助
民
眾

申
請
身
故
親
屬
的
人
身
保
險
理
賠
，
開
放

民
眾
至
戶
政
事
務
所
辦
理
死
亡
登
記
時
，

可
同
時
申
請
將
亡
故
者
死
亡
登
記
資
料
通

報
至
壽
險
公
會
，
公
會
將
轉
交
由
各
保
險

公
司
協
助
清
查
承
保
情
形
，
再
由
各
保
險

公
司
「
主
動
」
通
知
保
險
受
益
人
辦
理
相

關
理
賠
給
付
，
免
除
亡
故
者
的
保
險
受
益

人
因
不
清
楚
亡
故
者
生
前
投
保
情
形
，
致

錯
失
申
請
保
險
理
賠
。

	

此
外
，
戶
政
事
務
所
二○

一
八
年
七
月

也
結
合
勞
保
局
，
協
助
通
報
申
請
勞
保
家

屬
死
亡
給
付
，
八
月
中
旬
則
結
合
健
保
署
，

推
出
通
報
辦
理
亡
故
者
退
保
的
跨
機
關
合

作
服
務
，
提
供
更
多
一
站
式
便
民
服
務
。

		

根
據
壽
險
公
會
統
計
數
據
指
出
，
二○

一
七
年
十
月
至
二○

一
八
年
累
計
通
報
件

數
為
二
一
萬
九
六
一
四
件
，
其
中
有
效
保

單
為
九
萬
七
九
五
九
件
，
累
計
金
額
達
到

八○

二
億
元
，
有
效
保
障
受
益
人
的
保
險

理
賠
權
益
。

身
故
者
要
符
合
什
麼
條
件
才
能
請

領
國
民
年
金
的
喪
葬
給
付
？
要
如

何
申
請
？
有
規
定
要
在
多
久
期
限

內
提
出
申
請
嗎
？

	

一
、
只
要
是
在
國
民
年
金
加
保
期
間

（
六
五
歲
前
）
死
亡
的
被
保
險
人
，
就

可
以
由
「
支
出
殯
葬
費
的
人
」
請
領
喪
葬

給
付
。
如
果
是
在
「
國
保
退
保
期
間
」
或

「
六
五
歲
以
後
」
死
亡
的
人
，
由
於
死
亡

時
不
是
國
保
被
保
險
人
，
所
以
不
能
請
領

國
保
的
喪
葬
給
付
。

	

二
、
喪
葬
給
付
的
金
額
是
按
照
被
保
險

人
死
亡
當
月
之
月
投
保
金
額
一
次
發
給
五

個
月
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月
投
保
金
額
，
自

二○

一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由
一
七
二
八

○

元
調
整
為
一
八
二
八
二
元
。
所
以
，
若

被
保
險
人
於
二○

一
五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參

加
國
保
期
間
死
亡
，
則
喪
葬
給
付
金
額
為

九
一
四
一○

元(1
8
,2
8
2
x5
=9
1
,4
1
0
)

；

如
果
被
保
險
人
於
二○

一
四
年
十
月

三
十
一
日
參
加
國
保
期
間
死
亡
，
支
出
殯

葬
費
的
人
於

二○

一
五
年

一
月
二
十
日

申
請
喪
葬
給

付
，
因
為
被
保
險
人
死
亡
時
的
國
保
月
投

保
金
額
為
一
七
二
八○

元
，
所
以
喪
葬
給

付
金
額
為
八
六
四○

○

元(1
7
,2
8
0
x5

＝

8
6
,4
0
0
)

。

	

三
、
符
合
喪
葬
給
付
請
領
條
件
欲
提
出

申
請
的
人
，
請
備
妥
相
關
文
件
【
包
括
國

民
年
金
喪
葬
給
付
申
請
書
，
在
指
定
欄
位

黏
貼
好
申
請
人(

即
支
出
殯
葬
費
的
人)

的

身
分
證
正
背
面
影
本
、
要
入
帳
的
存
簿
封

面(

要
有
戶
名
及
帳
號)

影
本
、
死
亡
證

明
書
、
載
有
死
亡
登
記
日
期
的
戶
口
名
簿

影
本
及
支
付
殯
葬
費
的
證
明
文
件
正
本
】

寄
送
到
勞
保
局
國
民
年
金
組(

台
北
市
中

正
區
濟
南
路
二
段
四
二
號)

或
送
交
到
勞

保
局
各
地
辦
事
處
就
可
以
了
。

	

四
、
喪
葬
給
付
必
須
在
被
保
險
人
死
亡

次
日
起
算
五
年
內
提
出
申
請
，
如
果
超
過

五
年
後
才
提
出
申
請
，
因
為
已
經
超
過
申

請
期
限
，
勞
保
局
會
核
定
不
予
給
付
。

親
人
亡
故
保
險
理
賠 

可
至
戶
政
保
險

清
查
平
台
申
請
查
詢
整
理
／
公
關
部
　
資
料
來
源
／
內
政
部
、
勞
保
局


